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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9學年度公立國民小學新生分發相關問題與解答 

（劃線部分為新增或修改文字） 

 

以下相關問題與解答共分為「入（轉）學年齡」、「學區及入學資格」、「額滿學校/改分發

學校」、「特殊學童入學」、「派外人員、僑生及外籍學童」、「轉學生入學」、「私立學校與大學

區學校」、「新生報到」、「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足齡兒童申請提早入學鑑定」等十部

分： 

 

一、入（轉）學年齡 

1.小朋友幾歲的時候可以進入小學就讀？  

答：小朋友在當年度9月1日（含9月1日當天）滿6足歲，即屬於當年度9月應入小學就讀之學

童。今年之一年級新生為102年9月2日至103年9月1日（含9月1日當天）出生者。 

 

2.外縣市未足齡入學之一年級新生，可否轉學到臺北市就讀？ 

答：經外縣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通過，取得提早入

學資格證明書之未足齡兒童，若有轉學至本市就讀之需求，可由家長向本局特殊教育科

提出申請，並提供提早入學資格證明書，由本市鑑輔會審議通過後，可依轉學程序申請

轉入本市國小就讀。 

 
二、學區及入學資格 

1.要怎麼知道小朋友的學區在哪裡？ 

答：本市各區公所於每年度1、2月間劃定當年度各國小學區，家長可依小朋友戶籍地址的

「區」、「里」、「鄰」別，至各區公所網站或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新生分發入學資訊網

（http://www.newsstu.tp.edu.tw）上查詢學區。 

 
2.何時可以「知道」我的孩子（新生）要到那所學校唸書？ 

答：設籍臺北市之6足歲學童，可於5月20日前由區公所寄發「入學通知單」中得知學童之      

就讀學校。 

 

3.就讀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有無設籍多久的限制？ 

答：凡設籍於本市，並實際居住於本市的小朋友，均可就讀本市國小，並無設籍時間長短的

限制。但如果小朋友的學區是「額滿學校」，則必須依照「額滿學校」優先分發入學原

則，以小朋友的設籍時間先後依序分發入學，或改分發至其他非額滿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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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謂「居住事實」？ 

答：「居住事實」證明必須檢附自有房屋所有權狀、法院或經法院授權民間公證單位開立之公

證租賃證明、家長之水電費及電話費收據證明…等相關居住證明文件。 

 

5.在同一學區內遷移戶籍者，設籍日應如何計算？  

答：因戶政機關造冊資料僅顯示最後一次遷移戶口之設籍日，故戶政機關造冊時，是以採計

最後一次遷移戶口之設籍日為基準，若小朋友非屬「寄居」或「一址二戶」之情形，而

上次「設籍地」也是在同一學區內，將可採計在本學區最早之設籍日，但幾次遷徙地必

須在同一學區內（非「寄居」或「一址二戶」之情形），且日期是銜接的。 

 

6.在3月20日（基準日）之後到6月6日（新生報到日）之間才遷戶籍

者，應如何辦理「入學手續」？ 

答：由教育局及民政局於每年3月20日（基準日）將學童戶籍資料轉入本市新生分發系統，並

由區公所民政課列印學童名冊，但之後每一週還是會由戶政事務所提供戶籍異動之學童

名單給區公所民政課，民政課將依資料辦理新生分發作業。但如為額滿學校，則依額滿

學校之錄取原則辦理。 

 

7.在6月6日新生報到日之後設籍者，應如何辦理「入學手續」？ 

答：在6月6日新生報到日後始將戶籍遷入學區之學童，區公所接獲學童戶籍異動資料後，將

寄發入學通知單通知學生入學。民眾亦可帶戶口名簿至學區學校報到，若為非額滿學

校，由學校核對學區後即可受理報到；如為額滿學校，報到之後則必須辦理改分發，由

學校轉介至鄰近學校就讀。 

 

三、額滿學校/改分發學校 

1.什麼是「額滿學校」？ 
答：（1）教育局以每年度3月20日為基準日，統計當年度應入學的一年級新生人數，並依劃定

學區預估各校的新生人數。109學年度一年級預估每班平均人數達29人時，並經本

局核定即屬於新生分發「額滿學校」。 

（2）以108學年度為例，本市新生分發額滿學校共計39所。 

     額滿需審查學校共29校： 

松山區：敦化國小、健康國小、民生國小。 

信義區：博愛國小。 

大安區：新生國小、仁愛國小、金華國小、和平實小、幸安國小、國北教大附小。 

中正區：東門國小、市大附小、國語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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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區：蓬萊國小。 

文山區：博嘉國小、景美國小、永建國小、指南國小。 

南港區：胡適國小、南港國小。 

內湖區：明湖國小、麗山國小、南湖國小、潭美國小。 

士林區：士東國小、文昌國小。 

北投區：文化國小、石牌國小、義方國小。 

 

額滿不需審查學校共10校： 

松山區：三民國小 

信義區：信義國小。 

大安區：龍安國小。 

中正區：南門國小。 

文山區：志清國小 

南港區：東新國小。 

內湖區：麗湖國小。 

士林區：溪山實小 

北投區：泉源國小、大屯國小。 

 

2.如果小朋友的學區是「額滿學校」，跟一般學校在分發上有什麼不
同嗎？ 

答：「額滿學校」因可容納新生人數有限，分發方式與一般學校不同，分發前會先辦理「額滿

學校」優先分發資格審查： 

（1）學校被宣布為「額滿學校」，表示學區內的新生人數已經超過學校可以容納的人數，

為維護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品質，學校只能收到額滿為止。因此「額滿學校」必須

先確認小朋友有沒有實際住在學區內，才依小朋友的優先分發條件及設籍先後，依

序分發。 

（2）由於「額滿學校」可容納的人數有限，必須確保實際居住於學區內小朋友的就學權

益。因此，教育局訂定優先分發的規定，並於每年4月第4週，辦理「額滿學校」優

先分發資格審查。 

（3）為維護有實際居住事實小朋友的就學權益，凡是以「寄居」身分設籍在額滿學校學

區內，沒有居住事實的小朋友，都無法分發至「額滿學校」就讀。 

 

3.小朋友符合哪些條件，可以「優先」分發至「額滿學校」？ 

答：小朋友必須「完全符合」下列3項條件，才可以優先分發「額滿學校」，不符合其中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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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能優先分發： 

（1） 小朋友、爸爸及媽媽3人（或小朋友跟監護人）要在當年度3月20日前，共同設籍

在「額滿學校」學區內同一戶籍。 

（2） 小朋友實際住在「額滿學校」學區內，而不是寄居。 

（3） 具備下列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A. 小朋友的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或監護人）持有的學區內同址建物所有權

狀(房屋所有權狀證明)，且房屋所有權狀證明是在小朋友入學前一年12月31日

前取得。 

B. 小朋友的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或監護人）持有的學區內連續居住3年以上，

經公證的房屋租賃契約證明（連續三年之計算方式為106年3月20日前迄今）。並

提供當年度1月1日至入學資格審查日前（4月20至24日），足以證明居住事實之

水費及電費收據。 

另外下列情形之小朋友，亦屬於可以優先分發入學之對象： 

（1）小朋友的母親符合「臺北市原住民婦女扶助自治條例」第三條規定，且經臺北市政

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核發證明文件，並有居住事實者。 

（2）小朋友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持有本市社會局核發109年度低收入戶第○、一或二類

證明，並有居住事實者。 

     符合上述情形之小朋友，請於額滿審查期間持證明文件至學校辦理審查作業。 

 

4.設籍的時間先後如何計算？是以父母或學生為基準？必須全家人設

在一起嗎？ 

答：設籍時間以學童至戶政機關辦理設籍本市為計算基準日，惟額滿學校於設籍條件上，優

先錄取原則須學生與父母共同或法定監護人共同設籍。 

 

5.什麼時候會辦理「額滿學校」優先分發資格審查？ 
答：每年4月第4週會辦理「額滿學校」優先分發資格審查，家長在4月中旬左右會收到教育局

以「掛號」方式寄發的「額滿學校入學審查通知單」，通知單上會註明審查時間、審查

地點、需要攜帶的相關文件，如果小朋友符合優先分發「額滿學校」的條件，請務必在

指定時間內辦理審查。 

 

6.如果小朋友符合優先分發條件並提出申請者，即一定可以就讀「額
滿學校」？ 

答：不是。符合上述條件並提出申請者，即可優先分發額滿學校；倘符合優先分發條件者多

於額滿學校招收名額時，則以學童之設籍先後排序分發，未分發至額滿學校者，則改分



11 

 

發至改分發學校就讀。 

 

7.如果小朋友不符合優先分發條件，是否不能就讀「額滿學校」？ 

答：不是。「額滿學校」會先分發符合優先分發條件的小朋友。如果還有缺額，「額滿學校」

將會繼續依小朋友的設籍時間先後，依序分發。因此，不符合優先分發條件的小朋友，

仍會依設籍時間先後分發至額滿為止。 

 

8.如果我的小朋友設籍時間太晚，無法分發至「額滿學校」，是不是

就不能唸小學了？ 

答：不是。「額滿學校」分發額滿之後，還沒有被分發的小朋友，將會改分發到其他鄰近的未

額滿學校。每一所「額滿學校」都會有約2至5個「改分發學校」，家長可以選擇要讓小

朋友就讀哪一所「改分發學校」。 

 

9.小朋友的哥哥、姊姊已經在「額滿學校」就讀，小朋友可以直接分

發「額滿學校」嗎？ 

答：不行。由於每年度的新生人數不同，新生入學必須依照當年度的入學規定辦理，俾符合

公平正義原則。因此，小朋友的學區學校如為「額滿學校」，無論哥哥、姊姊是否已經

就讀該校，還是必須依照「額滿學校」的分發入學原則辦理。 

 

10.小朋友的哥哥、姊姊已經在「非額滿學校」就讀，小朋友可以直

接隨兄姊分發「非額滿學校」嗎？ 

答：不行。小朋友的學區學校即便為「非額滿學校」，無論哥哥、姊姊是否已經就讀該校，還

是必須按戶籍所屬學區學校，就近入學。 

 

11.小朋友的哥哥、姊姊讀「改分發學校」時，小朋友可否申請就讀

非學區之改分發學校？（新生部分） 

答：若小朋友的哥哥、姊姊已就讀「改分發學校」，家長可直接向區公所民政課申請將小朋友

分發至與哥哥、姊姊就讀同一所改分發學校，但此所改分發學校亦額滿時，可比照該校

設籍學童於當年度額滿審查期間攜帶相關證明至該改分發學校進行審查，原學區設籍日

期視同於該改分發學校學區設籍日。 

 

12.小朋友的哥哥、姊姊就讀學區內學校，因學區鄰里重劃導致小朋

友無法就讀同一學校一年級，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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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小朋友的哥哥、姊姊已就讀「額滿學校」，小朋友卻因學區鄰里重劃導致就讀不同校之情

形，請該額滿學校報請教育局專案處理。 

 

13.哪些小朋友可向教育局申請優先分發至「額滿學校」就讀？ 
答：基於照顧弱勢學童及協助特殊身分學童就學，下列身分學童可於當年度4月30日前向教育

局申請優先分發至「額滿學校」就讀： 

（1） 小朋友的兄弟姊妹為「身心障礙學童」，且已經就讀「額滿學校」。 

（2） 小朋友的父母雙方均持有身心障礙手冊。 

（3） 小朋友是教育部認定的派外人員子女或僑委會認定的僑生。 

 

14.若所有權狀取得日為前年度12月31日前，但設籍日為3月20日後，

是否可就讀學區內額滿學校？ 

答：未於當年度3月20日前設籍之學童，將無法就讀額滿學校，僅能辦理候補登記。如果額滿

學校於109年6月20日報到截止日後仍有缺額時，則依候補名冊進行遞補，候補名冊之排

序：以持有權狀者為優先，再依區公所所定設籍先後名冊排序。 

 

15.若因郵差投遞錯誤或出國未收到額滿學校資格審查通知單，而未

能於4月24日前參與額滿學校之資格審查作業，應如何補救？ 

答：（1）若持有權狀或經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證明等，符合本市新生入學及分發辦法第十條

優先分發入學者，但未於4月24日前審核者，應於4月30日前提出證明向學校教務處

申請辦理入學。逾期者列入候補名冊並先予改分發學校報到。 

（2）若無權狀，但未表示改分發之意願而逕行改分發者，應於4月29日前向區公所民政課

提出申請辦理。逾期者視同接受改分發辦理。 

 

16.持有老舊合法房屋但未申請建造、所有權狀者，其子女如何學？ 

答：若能提供足資證明為房屋所有權人之文件，則視同持有建物所有權狀，得優先分發入學。 

 

17.若是住在公家宿舍、眷村宿舍，如何計算設籍日？（如果沒有門

牌或是未報戶籍者？） 

答：（1）若是住在公家宿舍、眷村宿舍，設籍日計算仍與一般民眾相同，以到戶政機關設籍

日起算，無優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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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門牌者」視同沒有戶籍，若未設籍之學齡兒童，得依其出生證明等資料，先向其

居住地所屬學區學校報到，受理分發入學後，區公所及學校應要求其儘快補辦戶籍

登記，並轉知戶政機關，予以協助。  

 

18.若家長持有向政府購買不可買斷之國宅租賃證明，其子女是否具

備優先分發入學資格? 

答：如遇民眾持有向政府購買不可買斷之國宅租賃證明，經區公所查明事實後，檢附相關證

件報教育局專案處理，但若僅為一般性之國宅租賃，則視同民間之租賃契約，不列入優

先就讀考量。 

 

19.因父母分別持有兩戶（以上）建物所有權狀(房屋所有權證明)

者，致父母無法共同設籍於額滿學校學區，其子女是否可以優先分

發進入額滿學校？  
答：可以。若父母分別持有兩戶（以上）建物所有權狀(房屋所有權證明)者，而有需分屬不

同戶籍之理由者，得於109年4月20至24日學校辦理資格審查期間，持兩戶建物所有權狀

(房屋所有權證明)，及父母與學童戶口名簿到學區學校辦理審查，經審查通過則視同父

母共同設籍，得優先分發入學。 

 

20.因直系二(三)親等持有兩戶（以上）建物所有權狀(房屋所有權證
明)，致父母無法共同設籍於額滿學校學區，其子女是否可以優先

分發進入額滿學校？ 

答：可以。如為直系二(三)親等持有兩戶（以上）建物所有權狀(房屋所有權證明)，致只有

父或母其中一方與學童共同設籍者，得於109年4月20至24日學校辦理資格審查期間，持

兩戶建物所有權狀(房屋所有權證明)，及父母與學童戶口名簿到學區學校辦理審查，經

審查通過則視同父母共同設籍，得優先分發入學。 

 

21.若因農地繼承、自耕農身分或承租國有土地者，致父母無法共同

設籍於額滿學校學區內，但有共同居住事實者，其子女是否可以

優先分發進入額滿學校？ 

答：可以。因農地繼承、自耕農身分或承租國有土地者，致父母無法共同設籍於額滿學校學

區內，但有共同居住事實者，則視同父母共同設籍具有優先入學資格。 

 

22.若無法進入學區內之額滿學校時，如何瞭解學區內有哪些改分發

學校可供家長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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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家長在4月中旬會收到教育局以「掛號」方式寄發的「額滿學校入學審查通知單暨改分發

意願調查表」，家長可在「額滿學校」所列的約2至5個「改分發學校」中選填1所「改分

發學校」，並將回條郵寄或傳真回區公所即可。 

 

23.若家長所持房屋租賃契約未經法院公證者，是否具有額滿學校優

先分發入學資格？  

答：沒有。依本市新生分發及入學辦法，額滿學校優先分發入學資格需具有法院公證或法院

授權認可之民間單位公證之租賃契約，且租賃契約起迄日以109年3月20日為基準日向前

推計滿3年（以109學年度為例，需於106年3月20日以前簽訂且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 

 

24.若學童戶籍地已經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已無所有權狀），若想

要在原學區之（額滿）學校就讀，其設籍時間如何計算？ 

答：依本市新生分發及入學辦法，學童之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尊親屬或監護人於基準日前，尚

未取得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新建物所有權，且原設籍學童戶籍已遷出者，得於當年度四

月三十日前提供核定公文、核定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及戶口名簿等資料供審查，申請

以原戶籍地學區分發入學；其於原戶籍地入學者，學童設籍日期仍依原戶籍設籍日起

算。 

25.父母均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童，可申請就讀額滿學校嗎？ 

答：若學童（必須有居住事實者）之所屬學區是額滿學校時，則可優先就讀，不受錄取原則

之限制。若想申請非學區之額滿學校，為考量父母均為身心障礙之子女能「就近入學」，

更顧及其「便利性及安全性」，由教育局依實際情形分發。 

 

四、特殊學童入學 

1.學童入學若有特殊教育需求應如何申請？ 

答：有特殊教育需求之學童，無論有無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應依「臺北市身心障礙學生入

國民小學鑑定及安置工作計畫」報名鑑定及安置，經本市鑑輔會鑑定後，以安置適當學

校就讀。如未經鑑定入學之特殊學童，在校學習有特殊教育需求時，學校經家長同意可

向本市教育局提報鑑定安置；若無特殊教育需求，則與一般生共同學習。 

 

2.學童應如何辦理「暫緩入學」？ 

答：(1) 經公立醫療機構開立證明，評估因身心障礙或健康條件達到不能入學之程度，得由

家長持公立醫療機構證明，向學區國民小學申請暫緩入學，並由學校陳報教育局同

意後辦理。 

 (2) 身心障礙之適齡國民，經本市鑑輔會鑑定通過後，依據「臺北市身心障礙適齡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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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緩入國民小學申請及審核辦法」檢附申請資料親自或以掛號郵件寄送至本市萬華

區雙園國民小學西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經本市鑑輔會核准暫緩入學者，暫緩入學

之期間最長以一年為限。 

 
3.申請通過「暫緩入學」之學童，在緩讀1年後，應如何申請入學？ 

答：已申請通過「暫緩入學」之國民，學區學校應列冊追蹤，主動通知家長辦理入學報到之

時間。如學童仍有特殊教育需求，應於入學前重新參加身心障礙學生入國民小學鑑定及

安置。 

 

五、派外人員、僑生及外籍學童入學 

1.派外人員及僑生來臺就讀國小，如何申請？可以進額滿學校嗎？ 

答：依本市新生分發及入學辦法，上述人員子女符合「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返國入學

辦法」或「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規定者，得依其志願分發至國民小學就讀，不受

學區限制。但於5月1日以後申請者，不得選填進入額滿學校。 

 

2.自國外回來之外國籍學童，應如何申請就讀公立國小，要到那裡辦

理？ 

答：依教育部訂頒「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應檢送外僑（外籍）國小適齡兒童入學申請書

及外僑(外籍)居留證影本，依學童居留證之地址逕向其學區學校申請辦理轉入學。 

 

3.自大陸來臺之大陸籍學童，應如何申請就讀公立國小，要到那裡辦

理？ 

答：大陸籍學童來臺就學應檢附護照、居留證及成績證明文件逕向所屬學區之學校申請就

讀；惟依新修訂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已開放

大陸配偶前婚姻子女及大陸專業人士申請同行來臺之未滿十八歲子女，均得申請就讀與

其學歷相銜接之國民中、小學，學童若未能取得居留證者，得視情個案情形開放以學童

大陸地區人民多次入出境證辦理就學。 

 
六、轉學生入學 

1.子女已分別就讀不同學校，日後是否可申請轉學就讀同一學校，方

便照顧及接送?（轉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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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若兄弟姊妹已就讀「改分發學校」，為使兄弟姊妹能就讀同一所學校就近照顧及方便家長

接送，兄弟姊妹之一方可申請轉學至同一所學校就讀，惟申請轉入之學校為額滿學校

時，則無法轉入，只能轉至鄰近未額滿學校。 

 

2.若新生於學期中擬轉入額滿學校之規定如何?  

答：依本市公立國民小學學生轉學注意事項規定，額滿學校小一新生經完成新生分發額滿後

不再接受登記，出現缺額時應俟寒假始接受登記(截止日於第二學期開學日前一周)，登

記候補順序則依本市新生分發優先入學條件辦理。因此於上學期中擬轉入額滿學校之學

童，學校應依規定應先辦理改分發，需俟寒假始接受候補登記。 

 

七、私立學校與大學區學校 

1.新生如何就讀本市私立國民小學？ 

答：凡設籍臺北市且有實際居住事實者，不受學區限制，可自行至私立國民小學，依下列方

式登記入學： 

（1）本市私立國民小學招生以本市為範圍，並由學校依據核定班級數先行公布招生名額，

再由新生自由登記，如登記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採抽籤方式決定。 

（2）於109年5月29日上午8時至下午2時受理新生入學登記，於下午2時10分起開始抽籤，

抽籤完後立即公佈錄取及備取名單。 

（3）申請入學登記，每生以登記一校為限，違反規定者，撤銷其錄取資格。 

（4）正取學生未依限期報到時，由備取生依據備取次序遞補，惟備取生之期限以1學年

為限。 

 

2.何謂「大學區學校」？如何申請？要遷戶籍嗎？ 

答：（1）教育局基於推動教育實驗方案、充分運用教育資源或考量相關政策等因素，得公告

指定特定學校為大學區制學校。 

（2）大學區學校包括：松山區三民國小、大安區公館國小、中山區大佳國小、文山區指

南國小、士林區陽明山國小、士林區雨聲國小、士林區平等國小、士林區雙溪國小

北投區湖山國小、北投區桃源國小，不受原劃訂學區之限制。 

（3）設籍於臺北市之學童得申請至前項學校就讀，但以招收原劃定學區之學生為優先；

於109年6月6日（星期六）新生報到日起，向原學區學校登記後，於6月20日前至欲

就讀之大學區學校辦理登記；其登記入學順序，將公告於各大學區學校。 

八、新生報到 

1.什麼時候要辦理新生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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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家長在當年度5月下旬會接到教育局寄發的「學齡兒童入學通知單」，請於109年6月6

日（星期六）新生報到日至學校辦理報到。如為「額滿學校」的新生，最遲應於6月

20日前完成報到，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棄權，由學校逕行辦理改分發。 

 

2.沒有收到5月20日前區公所發出之「入學通知單」又錯過6月6日新

生報到日，如何辦理入學報到？ 

答：若錯過6月6日報到日，自6月6日到6月20日前，仍可攜帶戶口名簿等相關資料至學校進行

審核、報到入學。 

 

九、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一般生在家教育方案） 
1.何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其方案內涵為何？ 

答：（1）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以下簡稱實驗教育），指學校教育以外，非以營利為目的，採

用實驗課程，以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目的所辦理之

教育。     

(2)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係為落實國民教育法及教育基本法所賦予學生與家長的教育選擇

權、鼓勵教育實驗與改革，以提供家長與學生選擇體制內學校以外的學習管道和機

會。本市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係依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及「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

充規定」辦理。 

   （3）申請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將分為個人、團體及機關申請實驗教 

        育3種方式，申請辦理實驗教育程序如下： 

① 個人實驗教育：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 

② 團體實驗教育：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共同或推派一人為代表，向團體成員設籍

占最多數者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 

③ 機構實驗教育：由非營利法人之代表人，向擬設實驗教育機構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提出。 

 

2.應如何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答：（1）個人申請實驗教育：學生之法定代理人申請辦理個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應

於109年4月30日（星期四）前上傳申請書、實驗教育計畫及申請案件審查表至本市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線上審議網站，由各設籍學校下載計畫書後召開會議。 

   （2）團體申請實驗教育：由學生法定代理人共同向本局提出申請，應備齊申請書、學生

法定代理人同意暨委任書及擬訂完整計畫書併同教學資源及參與實驗教育人員相關

資料、教學場地同意使用證明文件、學生名冊、經費來源及財務規劃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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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9年4月30日（星期四）前上傳至本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線上審議網站。 

   （3）機構申請實驗教育：由非營利法人之代表人向本局提出申請，應備齊申請書、法人

及擬聘實驗教育機構負責人之相關資料、實驗教育機構名稱、地址及位置略圖、載

明實驗教育理念、擬訂完整實驗教育計畫，併同教學資源及參與實驗教育人員相關

資料、教學場地同意使用證明文件、經費來源及財務規劃等相關資料，於109年4月

30日（星期四）前上傳至本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線上審議網站。 

   （4）前述相關申請表單及辦法等文件可向學區學校索取，或逕至本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線上審議網站(https://tpnee.tp.edu.tw/)及本局網頁/科室業務/國小教育科/國

小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項下載使用(http://www.edunet.taipei.gov.tw/)

或(https://goo.gl/vLvG6M)。 

 

3.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審查時間為何？  

答：本局將訂於109年5-6月召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複審會議進行申請案件之審議。 

 

4.如已通過非學校實驗教育申請，可否放棄申請回原學校上課？ 

答：可以。若家長已通過本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申請，於學期中發現原訂計畫難以落

實，希小朋友回到學校上課，家長仍可請學校協助回原學校就讀。 

 

十、未足齡兒童申請提早入學鑑定 
1. 未足齡兒童可以申請提早入學嗎? 

答：凡設籍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且須有家長或監護人至少1人共同設籍，年滿5足歲

（109學年度年滿5足歲兒童為103年9月2日至104年9月1日出生者），具資優特質且社會適

應行為與國小一年級學童相當者，均可報名。 

 

2.未足齡兒童申請提早入國民小學鑑定如何報名？ 
答：由家長或監護人攜戶籍證件（戶口名簿或3個月內有效之戶籍謄本）、報名表及相關報名

表件至各行政區指定之承辦學校特教組辦理報名手續。請向各行政區指定之承辦學校報

名，不得跨行政區、跨縣市重複報名，如經發現一律取消報名資格。 

 

3.報名參加未足齡兒童申請提早入國民小學鑑定要收費嗎？ 

答：鑑定過程所需經費由家長自付（初選報名費新臺幣800元整，複選報名費新臺幣1,500元

整），報名手續完成後，不得要求退費。另持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或中低收入戶證

明（或核定函）者，免收報名費。 

 

https://goo.gl/vLvG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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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足齡兒童申請提早入國民小學鑑定之辦理程序為何？ 
答：未足齡兒童申請提早入國民小學鑑定，分初選、複選兩階段辦理。家長或監護人完成報

名手續後，經初選評量達通過標準者由各行政區承辦學校通知複選評量事宜，經複選評

量達通過標準者，由本市鑑輔會審議核定後，核發「提早入學資格證明書」（複選評量暨

鑑定結果通知書）。 

 

5.未足齡兒童申請提早入國民小學鑑定法令規定之通過標準、鑑定流
程及通過標準為何？ 

答：1.「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第3條規定，須同時符合下列2項

標準： 

（1）智能評量之結果在平均數正2個標準差以上或百分等級97以上。 

（2）社會適應行為之評量結果與適齡兒童相當。 

2.各階段評量時間、地點、評量內容及通過標準如下： 

（1）初選 

① 時間：109年3月7日（星期六）。 

② 地點： 松山區：敦化國小 

       信義區：光復國小 

       大安區：龍安國小 

       中山區：中山國小 

       大同區：太平國小 

       中正區：螢橋國小 

       萬華區：西門國小 

       文山區：木柵國小 

       內湖區：西湖國小 

       南港區：胡適國小 

       士林區：士東國小 

       北投區：關渡國小 

③ 評量內容：標準化智力測驗、學前兒童提早入學能力檢核表。 

④ 通過標準：須同時具備符合下列2項標準 

a.標準化智力測驗智能評量結果在平均數正1.5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93以上。 

b.學前兒童提早入學能力檢核表之學習能力分數須達22分以上，且入學準備度 

分數須達38分以上。 

（2）複選 

① 時間：109年3月28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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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地點： 松山區：敦化國小 

       信義區：光復國小 

       大安區：龍安國小 

       中山區：中山國小 

       大同區：太平國小 

       中正區：螢橋國小 

       萬華區：西門國小 

       文山區：木柵國小 

       內湖區：西湖國小 

       南港區：胡適國小 

       士林區：士東國小 

       北投區：關渡國小 

③ 評量內容：標準化智力測驗。 

④ 通過標準：標準化智力測驗智能評量結果在平均數正2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97

以上。 

 

6.未足齡兒童申請提早入國民小學鑑定，各階段評量是否需全程參加？ 

答：經初選評量達通過標準者，由各行政區承辦學校通知複選評量事宜；通過初選者，得不

參加複選報名（因各階段評量需繳交報名費，故由家長自行決定）。 

 

7.經審議通過核定提早入學者，如欲就讀國民小學，該如何辦理入學

報到？ 
答：（1）本市鑑輔會審議通過核定提早入學者，由家長或監護人持戶口名簿、「提早入學資格

證明書」（複選評量暨鑑定結果通知書）及入學通知單，至分發學校或就讀學校註冊

組辦理報到手續，逾期視同放棄提早入學資格。 

（2）欲就讀本市公立國民小學者，應依「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辦法」規

定之時限辦理。 

（3）欲就讀本市私立國民小學者，應依「臺北市109學年度私立國民中小學暨附設幼兒園

招生實施計畫」規定之時限，辦理登記及公開抽籤。 

 

8.經審議通過核定提早入學者，欲就讀之國民小學如為額滿學校，是
否可以外加名額辦理入學報到？ 

答：通過核定提早入學者，若須就讀額滿學校，仍須依本市入學規定，於109年4月20日至4月

24日參加優先入學資格審查，於109年5月5日統一接受本市新生分發作業，於109年6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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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生報到日持入學通知單前往分發學校報到。 

 

9.經審議通過核定提早入學者，其就讀國民小學時可否專案編班？ 

答：通過鑑定獲准提早入學者，視同足齡兒童入學，學校依本市適齡兒童入學辦法同適齡兒

童依常態編班方式入班，不另行專案編班。 

 

10.經審議通過核定提早入學者，於鑑定通過當年度是否一定要進入
國民小學就讀？可以保留通過資格嗎？ 

答：（1）經本市鑑輔會審議通過核定提早入學者，得放棄提早入學資格。 

（2）經本市鑑輔會審議通過核定提早入學者，如欲就讀國民小學，應持教育局核發之

「提早入學資格證明書」，依「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辦法」或「臺北

市109學年度私立國民中小學暨附設幼兒園招生實施計畫」之相關規定及時限，至分

發學校或就讀學校辦理報到手續，逾期視同放棄提早入學資格。 

 

11.經審議通過核定提早入學者，其就讀國民小學後會如何輔導？ 

答：各校輔導室應會同導師，主動觀察提早入學學生之學習及生活適應情形，並填寫學習紀

錄表。對於需適應輔導之學生，應主動與導師及家長溝通輔導方式，協助學生獲得良好

適應。 

 

12.經審議通過核定提早入學者，其就讀國民小學後如發生嚴重適應

困難，可以中途退出嗎？ 

答：提早入學之學生，於開學後1學期內（110年1月31日前）若有適應不良情形，經校方輔導

仍未獲改善者，家長得向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提出放棄提早

入學資格，經學校特推會審議通過並報局核備後，得俟其足齡後依規定辦理入學。 

 
13.經審議通過核定提早入學者，未來是否可直接進入國小一般智能

資優資源班？ 

答：「未足齡兒童申請提早入國民小學鑑定」及「國小一般智能資優學生鑑定」，係屬兩種不

同類型之鑑定。國小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於三年級始設班，故欲進入國小一般智能資優

資源班接受充實教學服務，須於國小二年級另行報名參加一般智能資優之鑑定，接受相

關鑑定評量及專業評估。 

 

14.家長是否可要求瞭解子弟參加未足齡兒童申請提早入國民小學鑑

定之測驗工具、測驗成績及施測人員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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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為確保鑑定評量之公正、客觀性，家長不得要求公布施測工具、答案、成績及施測人員

姓名。 

 

15.本學年度未足齡學童提早入學名單將於何時公佈？ 
答：109年4月7日（星期二）將公佈未足齡學童提早入學名單。 

 


